
中共淮阴工学院委员会文件
淮工院委〔2020〕56 号

关于印发《淮阴工学院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淮阴工学院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实施细则》已经 2020

年第 19 次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施行。

中共淮阴工学院委员会

2020 年 11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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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阴工学院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工作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及时化解学校内部劳动人事争议，促进劳动人

事关系和谐稳定，维护学校和教职工合法权益，保障学校正常的

教学、科研和工作秩序，促进学校的管理和改革顺利进行，根据

《江苏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以下劳动人事争议：

学校用人单位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之间，因订立、履

行、变更、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，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

险、福利、培训以及劳动保护，劳动报酬、工伤医疗费、经济补

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。学校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

之间因终止人事关系以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。

第三条 学校用人单位与教职工为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当

事人。

第四条 调解劳动人事争议应遵守平等、自愿、合法、公正

及时的原则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第五条 发生劳动人事争议的教职工在 3 人以上，并有共

同申诉理由的，可以推举代表（不超过3人）参加调解活动。

第二章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

第六条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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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调解学校内部劳动人事争议的组织。

第七条 调解委员会由校行政职能部门、工会、法律顾问、

教职工代表等组成。

第八条 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学校工会主席担任，调解委员会

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校工会。根据需要中层部门设置调解小组。

第九条 调解委员会成员应具有一定的相关法律知识、政策

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，办事公道，为人正派。

第十条 调解委员会委员因调离本校或需要调整时，应遵循

委员会构成的原则，由原推荐的组织按规定另行推举或指定。

第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应设有调解室，配备必要的办公设

施。学校积极支持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，在办公室地点和物质上

予以保障。

第十二条 调解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：

（一）调解劳动人事争议；

（二）引导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；

（三）宣传劳动人事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；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三章 调解程序

第十三条 发生劳动人事争议，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。不愿

协商或协商不成的，可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。

第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调解，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

害之日起30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，并填写《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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阴工学院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申请书》。

第十五条 调解委员会收到调解申请后，应对调解申请是否

属于劳动人事争议受理范围、调解委员会管辖范围以及申请主体

和请求事项是否明确等方面进行审查，同时征询对方当事人意

见，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

符合受理条件且对方当事人同意调解的，调解委员会应当及

时安排调解；不符合受理条件或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，调解

委员会应注明理由，告知申请人可提起仲裁或向其他部门申请权

利救济。

第十六条 调解委员会安排调解，应提前3个工作日将调解

时间、地点通知当事人。

第十七条 调解委员会按下列程序进行调解：

（一）调解委员会指派两名委员对争议事项进行全面调查核

实，做好笔录，并由调查人和被调查人签字盖章；

（二）调解委员会主任或由其指定的委员主持召开由争议双

方当事人参加的调解会议，必要时可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参加调

解会议协助调解。简单的争议，由调解委员会指定二名调解委员

进行调解；

（三）调解委员会应听取双方当事人对争议事实和理由的陈

述，在查明事实，分清是非的基础上，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

学校规章、合同或协议公正调解；

（四）经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制作《淮阴工学院劳动人事争议



- 5 -

调解协议书》，双方当事人应自觉履行。协议书应写明争议双方

当事人的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争议事项、调解结果及其他应说明

的事项，由主持调解人以及双方当事人签名。调解协议书一式三

份(争议双方当事人、调解委员会各一份)；

（五）调解不成的，制作调解终止意见书，说明情况，由调

解委员会主任签名。告知当事人，可以在自争议发生60天内向上

级劳动人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对仲裁裁决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

仲裁裁决书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十八条 调解协议达成后，调解委员会应及时了解调解协

议履行情况。一方当事人在协议约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调

解协议的，调解委员会应当督促其履行。经督促仍不履行调解协

议的，应告知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仲裁。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十六条规定的，调解委员会应当

告知劳动者可以持调解协议书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。

第十九条 调解委员会应自受理调解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

日内完成调解工作。调解不成或不宜继续调解的，应终止调解并

予以记录，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仲裁或者向有关部门申请权

利救济。

第四章 调解纪律

第二十条 调解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当事人有权

以书面形式申请，要求回避：

（一）是劳动、人事争议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近亲属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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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与劳动、人事争议有利害关系的；

（三）与劳动、人事争议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公正

调解的。

调解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及时做出决定，并以口头或书面形

式通知当事人。调解委员会委员的回避由调解委员会主任决定，

调解委员会主任的回避，由调解委员会集体研究决定。

第二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和劳动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应遵

守以下调解纪律：

（一）调解委员会成员应遵纪守法、公正廉洁、不得滥用职

权、徇私舞弊，不准泄露秘密和个人隐私；

（二）争议一方当事人是在职职工的，在调解期间不得影响

其正常工作；

（三）争议一方当事人为学校用人单位的，应认真听取教职

工陈述，不得用行政手段干预调解或对争议职工进行压制打击；

（四）当事人双方应该互相尊重、心平气和，充分协商，不

得无理取闹激化矛盾，干扰妨碍调解；

（五）在争议达成协议前或调解不成，争议双方仍须按原有

规定执行。经调解达成协议的，当事双方都应自觉主动履行调解

协议；

（六）在调解过程中，故意伤害调解委员的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的规

定处理；情况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http://china.findlaw.cn/bianhu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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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调解委员在调解中不得偏袒一方当事人、泄露

当事人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，不得收受财物、为当事人介绍代理

人或者谋取其他不当利益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由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行,原有的《淮阴工学

院劳动争议调解实施细则》（淮工院〔2004〕29号）同时废止。

淮阴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3日


